泉教综〔2016〕36号  附件3

泉州市教育系统小学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

应用技能岗位练兵竞赛活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关于举办泉州市教育系统初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教育教学技能岗位练兵竞赛活动的通知》（泉教综〔2016〕36号）要求，扎实推进我市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促进我市教育质量又好又快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提高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应用技能为主线，以深化教育系统“中国梦·劳动美”建功立业活动为主题，以全面提高教师师德师能为目标，以立足本职岗位开展教育教学技能竞赛为载体，开展基于岗位、基于问题、基于教师发展需求的学习与研究，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

二、活动目标

（一）通过开展教师岗位大练兵活动，进一步提高教师适应新课程要求的专业能力。

（二）通过开展教师岗位大练兵活动，进一步增强教师对信息技术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调动各学科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深度融合，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效能。

（三）通过开展教师岗位大练兵活动，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三、基本原则

（一）全员发动，全员参与。教师岗位大练兵活动是我市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客观需求，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求教师人人参加，人人练兵，通过岗位练兵，深化校本研修的内涵，拓展校本研修的外延。

（二）注重过程，强化实效。教师岗位大练兵活动必须在过程上下功夫，注重过程的针对性和连续性。立足教师岗位确定练兵的内容，真正提高教师教学的有效性。使练兵的成效体现在课堂教学中，落实到每位学生的身上。

（三）自下而上、层层推荐。各地各校要广泛开展小学教师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促进教师教育教学能力不断提高，按照下达名额，以县（市、区）、市直学校为单位在层层比赛选拔的基础上，选送优秀选手参加全市总决赛。

四、阶段安排

（一）第一阶段：宣传发动阶段（6月）

各县（市、区）、市直学校成立教师岗位练兵竞赛活动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确定专人负责。各级各类学校要把岗位练兵竞赛活动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召开全体教职员工动员大会，积极组织教师全员参与岗位大练兵活动。

（二）第二阶段：学习练兵阶段（7月—8月）

按照全市教育系统教师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的统一部署，结合各地各校和教师工作、学习实际，广泛深入开展岗位练兵。以“优课”、“微课”具体项目，认真组织小学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应用技能岗位练兵竞赛，使全市教育系统各级各类学校形成浓厚的比学赶帮超学习氛围，全面提高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

（三）第三阶段：技能决赛阶段（9月）

1.按照下达名额，以县（市、区）、市直学校为单位在层层比赛选拔的基础上，选送优秀选手参加全市总决赛。选送市级总决赛选手必须是有参加 泉州市2015—2016年度“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晒课”的教师。（要求详见泉教综〔2016〕34号）

2.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由市组委会组织省、市有关专家担任评选工作。

（四）第四阶段：总结阶段（9月—11月）
2016年教师节期间，对小学教师岗位练兵竞赛活动进行总结，为岗位练兵竞赛获奖者和优秀组织奖单位颁奖。

四、初赛项目及要求
（一）优课视频：一堂完整的课堂教学实录

    1.优课视频必须是完整的课堂实录，课堂实录应展现课堂教学的所有内容，过程完整，画面清晰，大小控制在500M以内。

2.要有片头和片尾，片头时长不超过5秒，内容包括：课程名称、年级、上/下册、版本、主讲教师工作单位和姓名、指导教师工作单位和姓名等。课程名称应具体详细，与教材标识相一致。片尾内容为录制时间。
3.提示性信息（如线条、图形、说明文字等）大小合适、颜色与正文颜色对比明显。

4.字幕清晰美观，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规范字，不出现繁体字、异体字（国家规定的除外）、错别字，能正确有效地传达信息。

5.字幕字体、大小、色彩搭配、摆放位置、停留时间、出入屏方式等要与视频中其他要素（画面、声音、背景音）配合得恰到好处，不破坏原有画面；多机位拍摄的镜头衔接处无明显色差。

6.同一视频中，各节点视频分辨率统一，不得将标清和高清混用，建议使用高清视频。

7.音频与视频图像有良好的同步，无交流声或其他杂音，声音应无明显失真、放音过冲、过弱。

8.伴音清晰、饱满、圆润，无失真、噪声杂音干扰、音量忽大忽小现象。解说声与现场声无明显比例失调，解说声与背景音乐无明显比例失调。

9.课堂实录的格式为H.264+AAC编码的MP4文件，幅面要求达到720*576以上，码流为0.5-1Mbps。

（二）微课视频：一个兼“文本阅读”与“影视阅读”的教育教学声视频，教师围绕单一学习主题，以知识点讲解、教学重难点和典型问题解决、实验过程演示等为主要内容，使用摄录设备、录屏软件等拍摄制作的微视频课程。

1.微课作品应是单一有声视频文件，要求教学目标清晰、主题突出、内容完整、声画质量好。

2.视频片头要求蓝底白字、楷体、时长5秒，显示教材版本、学段学科、年级学期、微课名称、教师姓名和所在单位等信息。

3.视频格式采用支持网络在线播放的流媒体格式（如flv、mp4、wmv等），画面尺寸为640×480以上，播放时间一般不超过10分钟。总大小不超过100MB。

4.微课作品要突出精美、简洁、具体、意外、深刻、情感等六个要素。

五、参赛名额分配

 各县（区、市）教育局、市直小学要按照全市教育系统教师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的统一部署，结合各地各校和教师工作、学习实际，广泛深入开展岗位练兵。根据分配的名额报送参加小学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应用技能岗位练兵名单。

六、作品报送及注意事项

（一）作品报送

以各县（市、区）、市直学校为单位选送，每位参赛选手作品以光盘形式报送，一式五份。（具体内容包括：优课视频、微课视频、报名表、汇总表等）。根据学科和教学内容特点，如有学习指导、练习题和配套学习资源等材料请一并提交。作品报送截止时间7月 28日，逾期视同自动放弃。报送地点：泉州市教育局（市教育工会）泉州市丰泽区东海市行政中心交通科研楼C栋385室。联系电话：0595-22782224

（二）注意事项

杜绝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取消参评资格。

七、决赛方案

（一）决赛知识范围
１．教育信息化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２．“三通两平台”其中 “三通”的应用技能。（注：如果出现“主题社区”有关内容，市直学校应采用“网络学习空间”内容）

３．各种教育能力。

（二）总决赛办法

（1）人数：30个；

（2）内容：教育教学信息化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教育教学能力、德育能力、教科研能力、评价命题能力等；

（3）形式：客观题，上机测试（30人同时进行），由计算机评定成绩；面试题2题，现场随机抽取，由面试官事先准备好的题目其中一套题目（共3-5套，每套2题），10分钟准备时间，用8分钟时间当场向5位面试官回答试题，当场评定成绩。

（三）总决赛名次

各参赛者总成绩为40%客观题和60%面试题的总和；最后根据总成绩进行排序，其中，特等奖1名（申报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授予泉州市教学能手）、一等奖5（授予泉州市教学能手）、二等奖9名、三等奖15人，优秀奖若干名。另：女职工前3名获奖者市总工会授予“女职工标兵”

（四）决赛名单、时间、地点：另文通知。
2016年泉州市教育系统小学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应用技能岗位练兵竞赛活动市赛名额分配

	名额
单位
	语文

（含书法）
	数学
	品德与生活（社会）
	英语
	科学
	体育
	艺术（音乐、美术）
	综合实践

(包括信息技术）
	小计

	鲤城区
	6
	6
	3
	3
	3
	3
	3
	3
	30

	丰泽区
	6
	6
	3
	3
	3
	3
	3
	3
	30

	洛江区
	4
	4
	2
	2
	2
	2
	2
	2
	20

	泉港区
	6
	6
	3
	3
	3
	3
	3
	3
	30

	晋江市
	12
	12
	6
	6
	6
	6
	6
	6
	60

	石狮市
	8
	8
	4
	4
	4
	4
	4
	4
	40

	南安市
	10
	10
	5
	5
	5
	5
	5
	5
	50

	惠安县
	8
	8
	4
	4
	4
	4
	4
	4
	40

	安溪县
	10
	10
	5
	5
	5
	5
	5
	5
	50

	永春县
	8
	8
	4
	4
	4
	4
	4
	4
	40

	德化县
	6
	6
	3
	3
	3
	3
	3
	3
	30

	台商投资区
	4
	4
	2
	2
	2
	2
	2
	2
	20

	泉州开发区
	2
	2
	1
	1
	1
	1
	1
	1
	10

	市直小学

（每校语数各2名，其他学科各1名）
	10
	10
	5
	5
	5
	5
	5
	5
	50

	合  计
	100
	100
	50
	50
	50
	50
	50
	5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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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教育系统小学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应用

技能岗位练兵竞赛活动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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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科
	
	年段
	
	容量（MB）
	

	联系电话
	
	Email地址
	

	参加泉州市2015—2016年度“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晒课”情况

	上传晒课

时间
	
	晒课

课名
	

	创作平台
	

	运行软（硬）件环境
	

	特色：
	

	内容简介：
	

	参赛记录
	

	自律声明：我在此确认上述作品为本人的原创作品，无从网上下载或抄袭他人作品，不涉及他人的专利权或著作权； 作者签名：

                                         2016年  月  日

	县（区、市）教育局/市直学校

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连同优课、微课作品，请于2016年7月28日前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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